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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士达 股票代码 002518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艳红 宁文

电话 0755-86168479 0755-86168479

传真 0755-86169275 0755-86169275

电子信箱 caiyh@kstar.com.cn ningwen@kstar.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23,765,777.31 583,607,456.64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937,985.73 61,108,984.38 3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362,954.87 59,601,389.21 3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249,787.92 -131,626,398.83 6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1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1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4.26% 0.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46,935,049.41 2,169,956,843.20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1,988,624.23 1,554,215,745.39 2.4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40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科士达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04%

178,427,

200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人分红

-005L-FH00

2深

其他 3.77% 11,215,102 0

刘玲 境内自然人 3.63% 10,773,000 8,079,750

李祖榆 境内自然人 1.48% 4,408,700 3,756,525 质押 3,374,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大数

据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2,970,35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中小

盘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2,766,209 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

体分红

-018L-FH00

1深

其他 0.74% 2,202,724 0

叶书平 境内自然人 0.71% 2,122,600 0

刘耀 境内自然人 0.64% 1,896,300 0

全国社保基金

六零二组合

其他 0.56% 1,666,55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玲女士为新疆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程宇先生为夫妻关系；刘耀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玲女士的弟弟；李祖榆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除此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与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第8名即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第7名叶书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为151,7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1,970,900股，合计持股数量为2,122,

600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大背景下，公司凭借先进

的管理体系、雄厚的研发能力、优异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系统等优势，继续保持了业绩

的稳定增长。 公司在巩固、扩大数据中心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的同时，持续加大海外市

场的开拓力度，实现了数据中心产品市场境内外双向稳步增长；公司以UPS为原点，积极探

索同源技术领域，加快了向安全用电环境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新能源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迈进的步伐，在智慧电能、云计算基础设施及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备领域等均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公司进行的全面升级优化工作初见成效。 公司一直坚持以标准化、规范

化、制度化为基础，以提升效率、创新发展为主线，由传统的电源运用向创新新能源应用战

略方向延伸，通过拓宽公司经营应用领域，增加公司市场的厚度和广度，为实现智能化、数

字化、高频化、绿色化，促进公司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纵向一体化，为打造高效的产业生态

链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376.58万元，同比增长6.8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93.80万元，同比增长30.81%；基本每股收益0.27元，同比增长28.57%�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自 2014�年 1�月 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

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 2014�年 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

围内施行。

2014�年 6�月 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

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 7�月 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其余未变

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

会[2014]7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

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核算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

得和损失；在利润表中，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两类：（1）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项目。 根据此规定，公司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会计报表项目在资产负债表单独

列示、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重分类至“其他综合收益” ，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

整。 本期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对 2014 年 1-6 月 合 并 利 润 表 的 影 响 如 下 ：

单位：元

报表科目

2014年1-6

调整事项

调整前 变动（+、-） 调整后

其他综合收益 0 5,305.71 5,305.71

将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计入

利润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本报告期内与江苏科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海正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了南京天阳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阳能源” ）。 南京天阳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600万元，占天阳能源60%的

股权，天阳能源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报告期内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程宇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15-043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7日上午9:30在深圳高新区软件园一栋四楼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

董事李春英先生、独立董事徐政先生、王苏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

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程宇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独立

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

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15-04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7月2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7日上午11:00在深圳高新区

软件园一栋四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

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林华勇先生、监事黄文秀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华勇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蔡艳红女士列席会议。 本次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

见2015年8月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2015年8月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15-046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15号”文件许可，公司于 2010年11

月29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900万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2.50

元，共募集资金94,250.00万元，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发行费用后将余

款89,042.50万元于2010年11月29日汇入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的验

资专户，账号6012700004761。

另外扣除公司累计发生6,796,814.09�元的其他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883,628,185.91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之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2010]� 418号《验资报告》。

2、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1-6月 以前年度

期初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68,381,957.38 883,628,185.91

减：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 0.00 610,531,207.25

减：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手续费 676.40 9,101.84

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利息 102,824.80 39,058,511.97

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理财收益 9,886,164.95 17,015,140.77

减：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60,779,572.18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8,370,270.73 268,381,957.3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为募集资金项目分别设立了专户。 截至2015年06月30日止，公司在各家银行募集

资金账户存款余额共计为278,370,270.73元，具体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备注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6012100066631 活期 603,610.78 53,611.76

兴业银行深圳和平支行 338070100100125835 活期 313,520.11 33,094.7

兴业银行深圳和平支行 338070100200092941

三个月定期

存款

-- 6,529,353.45

兴业银行深圳和平支行 338070100100172474 理财存款

167,006,

895.52

104,008,

531.3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79250155200000592 理财存款 7,446,244.32 56,757,366.08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6012100066631 理财存款

103,000,

000.00

101,000,

000.00

合 计

278,370,

270.73

268,381,

957.38

（2）理财产品结余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理财产品名称 本金 到期日

兴业银行深圳和平支行 338070100100172474 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167,000,

000.00

2015-07-2

2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

部

6012100066631 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利率)

103,000,

000.00

2015-07-2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

分行营业部部

79250155200000592 利多多财富班车3号 7,440,000.00

2015-08-1

9

合 计

277,440,

000.00

3、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

12月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和平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与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连同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签订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投资于精密空调项目的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签订的《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不

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8,362.8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131.0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报告

期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在线式UPS扩

产项目

否

16,

720.00

16,

720.00

-

15,

868.68

94.91%

2013年06月

30日

5,

183.3

9�

是 否

技术中心建

设项目

否

3,

300.00

3,300.00 - 3,130.84 94.87%

2013年06月

30日

-

不适

用

否

技术服务及

国内营销网

络项目

否

2,

660.00

2,660.00 - 2,692.13 101.21%

2012年12月

31日

-

不适

用

否

项目节余资

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1,674.22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22,

680.00

22,

680.00

-

23,

365.87

5,

183.3

9�

- -

超募资金投

向

太阳能逆变

器项目

否

6,

300.00

6,300.00 - 6,368.02 101.08%

2011年12月

31日

292.8

4

否 否

精密空调项

目

否

9,

000.00

9,000.00 - 5,693.46 63.26%

2013年12月

31日

122.7

8

否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如

有）

27,

300.00

27,

300.00

-

27,

300.00

100.00% -

不适

用

否

项目节余资

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4,403.74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

42,

600.00

42,

600.00

43,

765.22

415.6

2

- -

合计 -

65,

280.00

65,

280.00

*67,

131.09

5,

599.0

1

-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 报告期内，公司太阳能逆变器项目已达到预计的产能，项目本期内暂未能达到预计收益，原

因主要是①光伏市场2015年上半年市场竞争加剧，上半年订单减少，出货量未达到预期；②光伏行业仍

处于价格下降的局面。

2、 报告期内，公司精密空调项目已达到预计的产能，但由于精密空调、精密配电柜的市场推广

尚未有效且全面铺开，从而导致项目暂未能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无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1、公司超募资金金额为65,682.82万元。

2、2011年1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太阳能

逆变器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6,300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太阳能逆变器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为9,000

万元，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科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实施。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转出2,800万元

和9月转出3,500万元完成对子公司的全部投资。 截止2011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投入使用。

3、2011年1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实现经营目标，进一步扩大直销市场营销推广力度，重点拓展金融、电信、政府、

税务等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使用超募资金8,8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2011年12月20日，公司2012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8,5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5、2012年7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精密空调

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9,000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建设精密空调项目。 2012年8月，该项目的投资资金已

由原募集资金专户转入新设的专用募集资金账户。 截止2013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投入使用。

6、2013年3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超募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拓展业务需求，公司拟使用超

募资金10,00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3年4月10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已于2013年4月15日将上述10,000万元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

7、2015年3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2.8亿元超募资金

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在不超过28,000万元额度内使用超募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

为自议案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15年4月20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该议案。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27,744万元。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使用自有资金购置了在线式UPS扩产项目所需用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投入资

金金额总计1,300万元。 2011年1月6日，公司董事会决议使用募集资金对该部分资金进行置换，2011年

1月7日，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为6,077.96万元，原因如下：1、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收入；2、在

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公司严格控制募集资金的支出，充分考虑资源的综合利用，对研发环节进

行优化，使得用于研发设备的投入较计划减少，缩减了项目开支；3、严格控制设备的采购成本。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募集投资项目已完成，项目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2014年2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三个募集资金项目和两个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截止2014

年1月31日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决定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6,077.96万元（含利息收入，具

体利息收入金额以转出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所需资金。 截止2014年6月30日，上述款项已从募集资金账户转出。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说明：*截止2015年6月30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67,131.09万元，比承诺募集资金

总额多出1,851.09万元，主要系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凌粮油 股票代码 0008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晓娜 温晓瑞

电话 020-85506292 020-85506292

传真 020-85506216 020-85506216

电子信箱 stock@donlinks.cn stock@donlinks.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587,231,578.90 6,058,170,351.91 -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409,011.86 -340,684,823.09 9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938,523.07 -338,842,902.25 9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0,493,346.37 -322,836,478.55 -3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84 9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84 9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5% -37.75% 31.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545,357,327.09 8,057,290,445.26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3,100,372.56 506,395,089.04 -0.6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9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普通股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东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05% 163,981,654 0 质押 148,740,000

侯勋田 境内自然人 2.22% 9,087,374 6,815,530 质押 5,310,000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2% 8,256,66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3,999,904 0

徐季平 境内自然人 0.73% 3,000,000 2,250,000

付丽艳 境内自然人 0.51% 2,100,000 0

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

黄永飞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2,044,079 0

吴鸣 境外自然人 0.48% 1,978,47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1,974,796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1,818,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侯勋田、徐季平在公司控股股东东凌实业担任董事，除此之外，

公司控股股东东凌实业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

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自然人股东付丽艳普通账户持股0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

股2,100,000股；法人股东“北京千石创富－海通证券－黄永飞”普通账

户持股0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2,044,079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国内大豆加工行业整体形势有所好转。 由于大豆主产区

天气理想，大豆产量增加，采购价格受压，公司适时采取延迟点价、减缓大豆采

购速度等措施，使得大豆采购成本有一定幅度的降低；同时利用衍生品抵御大

豆采购价格下跌对产成品价格的冲击，使得公司的大豆压榨毛利得到改善。 公

司在行业压榨利润逐步转好的情况下，抓住市场机会加快产品销售，实现了大

豆加工业务的大幅减亏。 同时，公司船运业务、谷物贸易业务继续稳定增长，并

实现盈利。 但由于2015年上半年大豆压榨产成品需求增长较缓，同时，受到美

元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元持续走高，人民币贬值幅度增加，从而导致财务费用增

加，公司仍未能在上半年实现扭亏。

公司于2014年启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中农国际钾盐

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中农钾肥有限公司90%股权，该项目已于2015年6月获

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标的资产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国际”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中农国际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从而为公司引入钾肥业务，并成为未来发展

新的业绩增长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子公司：

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单位3家。

（1）广州东凌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由广州东凌粮油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 认缴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1万元。

（2）江苏植之元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9日由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 认缴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50万元。

（3）江苏植之元港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7日由江苏植之元实业有限公

司设立。 认缴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0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赖宁昌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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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

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2015年8月7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29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赖宁昌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19,742,7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411%。 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

份9,08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94%；

B、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6人，

代表股份10,655,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24%。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本

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两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9,550,0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240%； 反对

19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976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550,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240%；反对19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976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议案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同意19,550,0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0240%； 反对

19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976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550,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0240%；反对19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976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梅华、梁美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

3、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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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的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8月7日下午以现

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0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0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赖宁昌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二、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公司章程》修订案。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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